
益环审(书)[2020] 4 号

关于《湖南大通湖洞庭食品工业园废水处理工程

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的批复

益阳市大通湖区工业园管理委员会：

你单位呈报的《关于请求对<湖南大通湖洞庭食品工业园废

水处理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>进行批复的函》、益阳市生态环

境局大通湖分局的预审意见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、研究，批

复如下：

一、湖南大通湖洞庭食品工业园废水处理工程位于银海路与

白杨路交叉口东南侧，项目占地 4995.84m2，该项目是益阳市大

通湖区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委托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中

心有限公司编制《湖南大通湖洞庭食品工业园废水处理工程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》，2017 年 6 月原益阳市环境保护局对项目进行了批

复（益环审（书）[2017]15 号）。原污水处理工艺为 DSTE 工艺（A3/O

工艺的一种改良型的新型工艺），处理规模为 2000m3/d，设计出

水水质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

一级 A 标准。目前污水处理厂已经建成并投入试运行。此次变更

主要是污水处理工艺改为“预处理+水解酸化+生物接触氧化+水

解酸化+生物接触氧化+混絮凝池+二沉池+砂滤罐+接触消毒”，处



理规模变为 1200m
3
/d，设计出水水质要求不变。根据湖南省国际

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编制的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分析结论

和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的预审意见，在建设单位切实落

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，确保污染物达标

排放的前提下，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，我局同意湖南大通湖洞

庭食品工业园废水处理工程变更项目。

二、建设单位在运营管理中，应全面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

度，逐条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，并着

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加强环境管理，建立环境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环保管

理人员，完善环境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定期对各项设施进行检

查和维护。

（二）根据服务范围进水水质特点，加强污水处理厂的进水

水质调节，满足后续水处理构筑物的设计水质水量要求；污水经

处理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

一级 A 标准后经农排支渠排入老三运河，最终进入大通湖。

（三）加强厂区绿化，防止恶臭和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；

对污泥处理系统等产生恶臭的构筑物合理布局，严格控制运行参

数，采取有效的除臭措施，防止恶臭污染。

（四）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经过稳定化和脱水处理后，及时

妥善处理；污泥临时堆场应采取防雨淋、防流失措施，避免产生

二次污染。做好项目固废的分类收集、暂存、安全处置和综合利



用工作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临时贮存场地应严格执行《一般工业

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及修改

单（原环保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）要求；危险废物暂存间应严

格执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及 2013

年修改单要求，设置防腐、防渗漏等措施，避免造成二次污染，

并定期交由有相关资质的单位收集处理。

（五）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，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

本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为恶臭源外 100m 范围，建设单位应确保

此范围内没有居民、学校、医院及其他与本项目不相容的行业及

敏感目标。

（六）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：COD≤36.5t/a，

NH3-N≤3.65t/a。总量控制指标纳入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

局的总量管理。

三、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

定，做好竣工环保验收工作。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负责

项目的日常环境管理。

益阳市生态环境局

2020 年 1 月 16 日


